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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一、內政部警政署部分 

  1.請各警察機關落實「警察機關舉發及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考核獎懲規定」，就審核機制強化

相關作為。 

  2.編製「法紀教育」等實務教材，列入常年訓練學科講習必訓課程，由具司法實務經驗之專業人士擔

任講座，加強員警法律倫理在職教育訓練。 

  3.持續對重大違法違紀案件，深入分析案件態樣，研擬案例教育、專案報告及廉政案例宣導。 

  4.賡續辦理各項端正警察風紀工作，確實要求各級警察機關落實對所屬員警工作及品操風紀之控管，

嚴防員警發生違法違紀情事。 

  5.涉案員警廖○○等 22 人，已依規定辦理停職事宜，將視後續法院判決情形，核予免職或復職及擬

議懲處或移付懲戒。至於考核監督人員責任部分，已依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按涉案員

警免職標準，預擬懲處陳報警政署列管在案。 

二、交通部部分 

  1.違規行為受吊扣汽車牌照處罰未能全部執行完畢函請各公路監理機關即以人工查核方式，停止對

「受吊扣後又受吊銷處分，其吊扣期間未滿者」核發汽車使用牌照。 

  2.研擬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6條並獲立法院修正通過，自 112年 6月 30日起施行。 

  3.為避免相關函釋衍生爭議，該部於作成函釋前，將徵詢法務部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並邀集相關單

位召會討論，周延審慎處理。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交通部於 113年 6月 6日交運字第 11300135301號函停止適用 107年 11月 19日交路字第 1070029957號

函釋（牴觸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條第 3項） 

113/9/10 交通及

採購、內政及族群

委員會第 6屆第 48

次會議決議：結案

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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